
附文1：

理事会/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在其于2004年3月31日在大韩民国

济州举行的第八届特别会议上通过的第SS.VIII/1号决定
第SS.VIII/1号决定. 关于国际环境管理的第SS.VII/1号决定的执行情况

理事会，

回顾  其于2000年5月31日在马尔默通过的《部长级宣言》，

回顾  其于2002年2月15日在卡塔赫纳通过的关于国际环境管理的第SS.VII/1号决定，

还回顾  于2002年9月4日在约翰内斯堡通过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除其他外，着重强调国际社会应全面贯彻执行列于理事会第SS.VII/1号决定中的、论及国际环境管理问题的各项结论，

进一步回顾  大会2002年12月20日第57/251号决议和2003年12月23日第58/209号决议、以及理事会2003年2月7日第22/17号决定第(一)部分，

强调  应全面贯彻执行列于第SS.VII/1号决定中的、关于国际环境管理问题的各项相关建议的所有构成部分，

审议了  执行主任就此议题编制的各项相关报告，

一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实行普遍成员制问题

1．
注意到  正如在执行主任编制的相关说明
中所列述的、且可从本届会议开展讨论情况中看出的那样，各国政府在理事会/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应否实行普遍成员制问题上所表明的意见和看法各式各样、且各不相同；

2．
进一步注意到  列于执行主任编制的相关说明
中的、关于应否实行普遍成员制问题的议题文件；

3．
请  执行主任继续就应否实行普遍成员制问题向各方征求意见，以便他得以依照大会在其2002年12月20日第57/251号决议和2003年12月23日第58/209号决议中提出的要求，把各国政府向联合国秘书长表达的意见和看法作为一项投入列入他拟就此议题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报告；

4．
还请  执行主任就此事项向理事会第二十三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

二

增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科学基础

5．
赞赏地注意到  执行主任依照第22/1号决定的第一部分A节发起和推进了旨在增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科学基础和确保环境评估和监测工作具有合理性和相关性的协商进程,同时特别注意到各方广泛和以区域平衡方式参与了这一涉及多重利益相关方的政府间协商进程；

6．还注意到  执行主任关于增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科学基础的反馈意见综述报告
；

7．注意到  执行主任关于增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科学基础的政府间协商会议报告中所载列的各项相关结论和建议
；

8.
请 执行主任评价关于增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科学基础的政府间协商会议报告中所载列的各项相关结论和建议，并就此事项编制一份报告，供理事会在其第二十三届会议上审议；


9.
决定 在其第二十三届会议上审查该次政府间协商会议报告中所载列的各项相关结论和建议的贯彻执行情况；

10.
邀请 有此种能力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那些积极从事发展领域工作的其他合作伙伴，考虑为贯彻执行关于增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科学基础的政府间协商会议报告中所载列的各项结论和建议、特别是为贯彻执行那些涉及协助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参与次全球一级的评估工作、开展与此相关的能力建设活动、以及在此方面向它们提供支持诸方面的相关结论和建议而提供额外的供资；

三

关于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的政府间战略计划
11.
 欣见 执行主任关于可酌情列入关于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的政府间战略计划的要点的报告
中所列述的各项提议；

12.
 着重强调 需要向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提供协助它们实现其环境总体目标、具体目标和指标的手段、特别是旨在协助它们实现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订立的《执行计划》中所载列的各项目标和指标，并着重强调，为此目的紧迫需要按照第SS.VII/1号决定中的相关要求制订一项关于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的政府间战略计划；

13.
 决定 在理事会/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下设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高级别政府间工作组，负责着手拟订此项关于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的政府间战略计划，供其下届常会审议；

14.
 请 执行主任，依照第SS.VII/1号决定的第34段，视需要在内罗毕或其他地点召集上述不限成员名额的政府间工作组会议，以便该工作组得以采用最切合实际的方式履行其任务规定；

15．进一步请  执行主任设法从那些有能力为这一进程做出贡献的国家政府募集额外的财政资源，特别是为便利发展中国家代表的参与而募集额外的财政资源；

16．邀请 各国政府、那些积极参与能力建设和技术支持领域活动的相关组织和实体、特别是理事会第SS.VII/1号决定中具体提到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系统内其他机构和组织、各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各环境协定秘书处根据其各自的缔约方大会分别为之确立的任务规定，积极参与这一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的工作并对之做出贡献；

17． 决定 这一高级别工作组，除其他外，应以执行主任编制的相关文件6中所阐明的、拟酌情列入关于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的政府间战略计划草案的各项要点为着手点展开其工作；

18． 邀请 各区域部长级环境论坛就其各自区域的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需求情况向高级别工作组提交意见和看法，供其审议；

19． 请 执行主任提供各项相关报告，包括一份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目前正在开展的能力建设和技术支持活动的清单、以及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开展此类活动的清单,以便计及环境管理小组可在此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视具体需要协助高级别工作组开展工作；

四

加强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供资

20． 注意到 执行主任就增强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供资问题编制的各项相关报告7；

21． 注意到 在指示性自愿捐款分摊比额试行阶段内开展的工作，并欣见捐助方基础现已有已大幅扩展、同时对环境基金的捐款总额也有所增加；

22． 请 执行主任为寻求从所有来源获得更多资金、从而增强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财政基础而继续作出努力，并继续努力贯彻执行第SS.VII/1号决定中针对为环境署供资问题提出的各项相关建议，其中包括通过大会核准从联合国经常预算中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划拨的资源；

23． 决定 在其下届常会上审查与增强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供资问题相关的所有层面，并请执行主任就此事项编制一份全面的报告，供其审议；

五

多边环境协定

24．注意到  执行主任关于在国际环境管理方面取得的进展情况综述报告7；

25．请 执行主任继续促进贯彻执行理事会/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关于依照第SS.VII/1号决定在各项多边环境协定之间进行协调和提高其成效的相关建议，同时亦应计及这些公约的缔约方大会的独立决策权力；

六

加强整个联合国系统和环境小组范围内的协调

26.  欣见  环境管理小组的秘书处现已正式投入运作;

27.  注意到  环境管理小组所开展的相关工作及其今后两年的工作方案;

28.  请  执行主任, 铭记第SS.VII/1号决定的第36和第37段, 并通过环境管理小组所开展的工作, 继续促进对联合国系统内各项环境活动的协调, 特别是对那些与联合国系统的运作有关的环境活动的协调;

29.  决定  把环境管理小组的工作报告8作为理事会/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第八届特别会议报告的一个附件转交大会审议;

30.  还请  执行主任就此事项向理事会/全球部长级环境论坛第二十三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 其中应包括一项对环境管理小组秘书处设立地点问题的全面评估,同时, 除其他外, 亦应计及目前正在为增强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总部和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总部而做出的努力、以及赋予环境管理小组的任务规定及其成员构成情况。

                                                 2004年3月31日

第6次会议
-----
�     文件UNEP/GCSS.VIII/5及5/Add.1－4。


�     文件UNEP/GCSS.VIII/Inf/6。


�     文件UNEP/GCSS.VIII/Inf/11。


�     文件UNEP/GCSS.VIII/Add.3。


�     文件UNEP/GCSS.VIII/5/Add.4，附件一。


�     文件UNEP/GCSS.VIII/5Add.1。





7     文件UNEP/GCSS.VIII/5。





8     文件UNEP/GCSS.VIII/5/Ad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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